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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修訂和重列組織章程 
 

珠江石油天然氣鋼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 

為使 (i)本公司的現有章程（「現有章程」）符合開曼群島適用法例及上市規則（包括於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的關於海外發行人股東保障的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三）)

的相關規定； (ii) 以讓本公司可靈活處理有關舉行股東大會之事宜； (iii) 納入其他相

應及內務修訂（統稱（「建議修訂」），並因應建議修訂的數目，董事會擬透過採納修訂

及重列組織章程（「新章程」）尋求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修訂現有組織章程，以代

替和取代現有章程。 

 

透過採納新章程所作之主要變動概述載列如下： 

 

1. 容許所有股東大會（其中包括股東週年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任何續會或延會）

可在世界任何地方及於一個或多個地點或以混合會議或電子會議方式舉行； 

 

2. 加入「公司法」、「電子通訊」、「電子會議」、「混合會議」、「會議地點」、

「現場會議」、「主要會議地點」、「附屬公司」及「主要股東」的定義，及修

訂「聯營公司」及「緊密聯繫人」的定義，以使新章程相關的條文適用於開曼群

島適用法例及上市規則，並對相關細則作出相應更改； 

 

3. 闡明不得發行不記名股份； 

 



4. 修訂本公司於可購買或另行收購其自身股份時的條款，惟董事可接受交回無償的

任何繳足股份； 

 

5. 規定經股東以普通決議批准，股份轉讓登記的暫停可在任何年度延長三十(30)天

以上; 

 

6. 規定本公司應於各財政年度而非曆年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及股東週年大會須於

本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六(6) 個月內舉行； 

 

7. 規定股東週年大會發出的通告期限不得少於二十一(21) 個淨日數，以及所有其他

股東大會發出的通告期限不得少於十四(14)個淨日數; 

 

8. 加入鑒於容許股東大會在一個或多個會議地點舉行或以混合會議或電子會議形

式舉行而須在股東大會通告內具體說明的額外資料； 

 

9. 規定股東大會主席可在若干指定情況下，在符合法定人數的股東大會上取得同意

後或全權酌情決定不時（或無限期）在各地點及╱或以不同形式（現場會議、混

合會議或電子會議）續會； 

 

10. 修訂關於決定在會上主持的人士（倘董事會主席缺席或拒絕主持大會）的細則； 

 

11. 規定於一個或多個地點舉行或以混合會議或電子會議形式舉行的股東大會議

程，以及董事會及有關股東大會主席的權力； 

 

12. 允許董事在其全權酌情認為在擬定的日期、時間或地點或以擬定的形式舉行股東

大會屬不適當、不可行、不合理或不適宜的情況下（例如惡劣天氣情況或其他類

似事件），押後或更改股東大會，並對相關細則作出相應更改； 

 

13. 除規定在受限制情况下外，特別是在現場會議期間，會議主席以誠實信用的原則

做出決定，容許有關純粹程序或行政事宜的決議案以舉手方式在股東大會上表

決； 

 

14. 闡明全體股東有權於股東大會發言並於股東大會上投票，惟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

須就批准審議事項放棄投票除外； 

 



15. 允許股東以董事或股東大會主席決定的電子方式投票； 

 

16. 允許委任代表的文據以電子方式交回本公司； 

 

17. 修訂關於禁止本公司向董事或由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控制的法人團體提供貸款

和例外情况的細則； 

 

18. 修訂董事必須在董事會議上放棄投票的事項的例外情況； 

 

19. 容許董事以任何方式（包括電子通訊方式）向其他董事發出書面同意通知，表明

其對董事會決議案的同意； 

 

20. 規定就考慮本公司主要股東或董事在其中存有利益衝突的任何事項，且董事會認

為有關利益衝突屬重大，則不得通過書面董事會決議案代替董事會會議； 

 

21. 授權董事會將本公司的若干儲備資本化，以繳足根據任何股份激勵計劃或僱員福

利計劃將予配發的股份； 

 

22. 規定本公司可釐定任何日期為記錄日期，以決定有權收取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通

告並於大會上投票的股東； 

 

23. 要求股東透過普通決議案而非特別決議案罷免本公司核數師； 

 

24. 規定更多供本公司或代表本公司發出或發送任何通知或文件（包括上市規則所界

定之任何「公司通訊」）的實體及電子渠道，並規定公司通訊被視為於當日送達

或交付； 

 

25. 規定本公司在連續兩次未兌現有關支票或股息單後，或有關支票或股息單首次出

現未能送遞而遭退回後，則可停止寄發獲派股息的支票或股息單的情况； 

 

26. 規定本公司的財政年結日應為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27. 作出其他內務修訂，包括對現有組織章程細則作出與上述修訂一致的相應修改。 

 

建議採納新章程須待股東於預期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應屆股東周年大會

（「股東周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審議及批准。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修訂、新章程及有關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之詳情的通函（「通

函」）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珠江石油天然氣鋼管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昌 

 

中國廣東省，二零二二年五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有三位執行董事包括陳昌先生、陳國雄先生及陳兆年女士；及三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陳平先生、田曉韌先生及歐陽廣華先生。 


